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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城市理工学院 

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审核工作办法 

（2022 年修订） 

 

为了做好我校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审核工作，根据国

务院学位委员会《学士学位授予与授权管理办法》（学位

〔2019〕20 号）、《广东省学位委员会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印

发〈广东省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实施细则〉的通知》（粤

学位〔2021〕5 号）文件精神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审核依据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

例暂行实施办法》《学士学位授予与授权管理办法》《广东省

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实施细则》等相关文件。 

二、审核原则 

坚持标准、严格要求、保证质量、公正合理。 

三、审核范围 

我校设置开办并获教育部正式批准（备案）的本科专业，

应在本专业招收首批本科生的当年，向学校提出学士学位授

予权申请。 

四、审核专业的基本条件 

根据《广东省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评审指标体系》，

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须在“定位、目标与方案”“师资队

伍”“教育教学管理体系”“教学条件与利用”等环节全面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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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应具备的相关基本条件（见附件 1）。 

五、审核程序 

（一）学院申请 

1.申请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所在学院，成立学士学位

评审工作小组，认真研读国家、省、学校有关学士学位授权

审核相关文件，对照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的基本条件进行

自查。 

2.安排专人负责填写《广东省普通高校申请学士学位授

予专业简况表》（以下简称《专业简况表》）（附件 2），撰写

《专业自评报告》（附件 3）。专业简况表和自评报告中各项

数据要求做到有据可查，学校各部门须配合提供相关数据。 

3.学院学士学位评审工作小组审核《专业简况表》、《专

业自评报告》和相关的支撑材料，并于规定时间将《专业简

况表》、《专业自评报告》提交至教务处。 

（二）学校评审 

1.教务处组织校内评审专家对申请新增学士学位授予

专业进行评审, 对照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的基本条件，依

据《申请新增学士学位授权专业评审评分表》（附件 4）进行

评审。 

2.申请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依据校内评审专家的意

见修改、完善相关材料。 

（三）专家评审 

1.申请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所在学院聘请知名同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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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及教育教学管理专家。每个专业须聘请 5 至 7 名具有正

高职称的同行专家，其中含 1 名教育教学管理专家，且本校

专家不能超过 1/3。 

2.申请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所在学院做好专家评审

准备工作，将评审专家名单、评审时间等安排报至教务处。 

3.在专家评审开始前，教务处将学校新增学士学位授予

专业审核工作方案、评审专家名单、评审时间等报省学位办。 

4.学校组织申请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分别开展专家

评审，可采取通讯评审或会议评审方式。 

（四）学校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 

教务处将《专业简况表》、《专业自评报告》等评审材料

报请学校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进行讨论及审核。 

（五）公示 

教务处将学校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审核工作办法、

《专业简况表》、审核结果等材料在学校网站公示 5 个工作

日。 

（六）备案 

1.申请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所在学院将《专业简况

表》、《专业自评报告》用 A4 纸双面打印，一式四份，签字

盖章后交至教务处。 

2.教务处将《专业简况表》、《专业自评报告》、《广东省

申请新增学士学位授权专业汇总表》、学校新增学士学位授

予专业审核工作办法、获批开设相关专业的公文复印件、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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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的证明材料、网站公示的证明材料等

报广东省学位委员会备案。 

六、本办法从公布之日起实施，《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

院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审核工作办法（2017 年修订）》（华

广教〔2017〕127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七、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
